
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
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勞工爭取勞動權益，補助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管理局及經濟部產

業園區管理局（以下併稱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之法律扶助，

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政府。

(二)縣（市）政府。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管理局。

(四)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三、勞工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職業災害（以下簡稱職災）勞工之遺屬（以

下併稱勞方當事人），於提起訴訟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補助行政機關提供之法律扶助：

(一)勞工與雇主發生職災事件之爭議，請求調解事項係基於雇主未

依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給與職災補償或賠償。

(二)勞工與雇主發生積欠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之爭議，且請求給

付金額逾新臺幣(以下同)一萬元。

(三)勞工與雇主發生終止勞動契約爭議，請求調解事項係要求回復

僱傭關係。

(四)勞工與雇主發生調動爭議，請求調解事項係主張調動無效或回

復原職。

(五)經行政機關認定該勞資爭議調解事項案情複雜，確有提供法律

扶助之必要。

        勞工如具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或新住民身分者，經行政機關認

定確有提供法律扶助之必要者，得不受前項各款範圍及金額之限制。

         前項所稱新住民，指下列人員：

(一)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

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二)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

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三)符合前二款規定，且已依法獲准在臺灣地區定居或經歸化取得

我國國籍者。

四、本要點所稱法律扶助，指由行政機關指派律師，勞方當事人委任陪

同出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勞方當事人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行政機關除依前項規

定扶助外，並得另提供下列事項之扶助：

(一)指派律師於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召開前，提供法律諮詢。

(二)指派通譯人員於法律諮詢及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召開時，協助翻

        譯。

        本部應備置扶助律師名冊，以供行政機關指派律師之用；行政

機關自行備置扶助律師名冊者，應於每年度十二月底前報送次年度

之扶助律師名冊至本部備查。

五、行政機關申請補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視個案情形，主動徵詢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勞方當事人接受法

律扶助之意願，並簽具律師委任書（附件一）及切結書（附件

二）。

        (二)提供前點第二項第一款之扶助者，應請律師填具法律諮詢服務

紀錄表（附件三）。

    (三)提供前點第二項第二款之扶助者，應請勞方當事人簽具切結書

（附件四）。

    (四)勞方當事人於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前，已自行委任律師或由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代理出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者，不予補助。

         (五)勞方當事人於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前，已自行委任通譯人員

協助翻譯者，不予補助。

    (六)行政機關提供法律扶助指派之律師，應先自本部備置之扶助律

師名冊中指派；未能自本部名冊中指派時，得自前點經本部備

查之名冊中指派。



         (七)行政機關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扶助之案件數，合計不得

超過結報總案件數十分之一，並應於案件彙整表（附件五）中

記載扶助理由。

  六、補助行政機關支給律師酬金基準如下：

(一)律師受委任陪同出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每場次三千元。

(二)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之勞資爭議，以補助一場次為限。但經行政

機關認定內容複雜，且再度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有助於調解

成立者，最多得補助三場次。

(三)律師於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召開前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每場次諮

詢時間以一小時為限，每小時二千元，未滿一小時減半支給。

       補助行政機關支給通譯費用基準，每場次通譯時間，以四小時

為限，前二小時內補助一千元，第三小時起，每一小時補助五百元。

     勞資爭議調解會議開始時，勞方當事人有其他律師委任或通譯

人員陪同出席，或勞方當事人未出席致無法進行法律諮詢、調解或

通譯服務，或有其他不可歸責於到場之受指派律師或通譯人員執行

職務之情事，行政機關仍得支給律師酬金或通譯費用。

        勞方當事人有前項情事致調解不成立或無法進行調解相關程序，

就同一案件不再補助。

七、受行政機關指派之律師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以任何名目向勞方當事人收取報酬或費用。

（二）擔任勞方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但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指派為勞方當事人之訴訟扶助律師者，不在此限。

        受行政機關指派之通譯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勞方當事人收

取報酬或費用。

八、本部於每年度一月底前，依據下列項目核定分配行政機關之補助金

額。但年度分配金額得依行政機關執行情形隨時調整：

（一）上年度一月份至十月份勞資爭議調解事由為契約、給付工資、

給付資遣費、給付退休金及職業災害補償爭議之案件數。

（二）上年度運用本補助之執行情形。



九、行政機關應於本部核定補助金額後一個月內，將十五萬元以下部分，

專函送本部申請撥付全額；逾十五萬元部分，應敘明執行情形，於

當年度八月底前函送本部申請撥付剩餘金額。

        行政機關申請撥付經費時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本部核定公文影本。

（二）領據。

（三）行政機關帳戶資料。

十、行政機關應於每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函送本部，辦

理上年度十一月至當年度十月之經費結報：

（一）案件彙整表。

（二）經費支用報告表（附件六)。

十一、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存入專為接受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計畫所設立之專

戶存款，計息儲存，專款專用。

行政機關不得抵用或移用專戶存款所生之利息，並應於當年度

辦理經費核銷時，將專戶所餘金額及利息繳回本部。

十二、行政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年度得不予補助：

  （一）當次結報逾期。

  （二）未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保存原始紀錄或非因

不可抗力而遺失。

       （三）申請法律扶助之調解案件與事實不符。

       （四）其他違反勞資爭議調解相關法令之規定。

         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本部除追繳所補助之經費外，將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行政機關所送補助案件，不符第三點規定者，該案件不予補

助。

十三、受補助之行政機關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本部查對相關資料及不

定期訪視。

十四、行政機關應將補助案件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委任書、切結書、

法律諮詢服務紀錄表等相關資料，按調解會議時間依序裝訂成冊，

其保管及銷毀應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於當年度編列相關預算項下支應，補助之發給或

停止，得視經費額度調整；所編列之年度預算被刪除或有不可歸

責之因素，致不足支應本要點之補助時，本部得停止補助或自始

不補助。



第五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附件一

委 任 書

稱謂
姓名或

名稱

出生日

期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碼

住所或居所
連絡電

話

委任人

稱謂
姓名或

名稱

出生日

期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律師證書

字號

住所或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

所）

連絡電

話

受任人

茲因與　　　　　　　　　　　　（對造人）間　　　　　　　　　

（調解案由）勞資爭議調解事件，委任　　　　　　　　為代理人。

此　致

　　　　　　　       縣（市）政府　　　　　　     局（處）

委任人　　　　　　　　　　　　　　（簽名或蓋章）

(委任人以簽名方式為委任者，請親自簽名，受任人勿代為簽名)



第五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勞工法律扶助切結書

具切結人

茲向          縣（市）政府　　　　　　　局（處）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法律扶助，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

(一)本人並無自行委任律師或接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指

派律師於勞資爭議調解提供法律協助。

(二)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真實無訛，且未曾接受其他政府

機關相同性質之法律扶助或費用。

以上如有不實，本人無條件同意貴單位撤銷扶助。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居留證號碼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五點附件三修正規定

附件三

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

調解會議前法律諮詢服務紀錄表

受理機關

申請人姓名

調解會議

會議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起訖時間：______時______分至______時______分

召開地點：

法律諮詢服務

諮詢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起訖時間：______時______分至______時______分

諮詢地點：

案情內容及法

律問題

法律扶助律師

方案建議

適 用

法 條

律師簽名
勞方當事人簽名：

備註：法律諮詢時間應以實際瞭解案情、提供法律意見及說明相關權益之時間為限，簽署委任書或
辦理與法律諮詢無關之事項，不應列入法律諮詢時間計算，以確保諮詢服務之效益與品質。



第五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附件四

勞工通譯服務扶助切結書

具切結人

茲向          縣（市）政府　　　　　　　局（處）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通譯服務扶助，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

(一)本人並無自行委任通譯人員於勞資爭議調解協助翻譯。

(二)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真實無訛，且未曾接受其他政府

機關相同性質之法律扶助或費用。

以上如有不實，本人無條件同意貴單位撤銷扶助。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居

留證號碼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五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附件五

         年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案件彙整表

辦理機關： 

序號 勞方 資方 指派律師 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爭議內容簡述（100字內） 補助金額

範例1-
適用職
災案件

    年   月   日

■法律諮詢服務，起訖
時間：14：00-15：00

一、
二、
請求給付金額：
調解結果：

1.律師酬金3,000元
2.法律諮詢2,000元

範例2-
適用移
工職災
案件

    年   月   日

■法律諮詢服務，起訖
時間：14：00-15：00

■通譯服務，起訖時
間：14：00-17：00

一、
二、
請求給付金額：
調解結果：

1.律師酬金3,000元
2.法律諮詢2,000元
3.通譯費用1,500元

範例3
    年   月   日

(如有2次以上會議時間
請分別列出)

一、
二、
請求給付金額：
調解結果：

3,000元

1     年   月   日

一、
二、
請求給付金額：
調解結果：

 

2     年   月   日

一、
二、
請求給付金額：
調解結果：

備註：1、如為補助2次(含)以上者，請於爭議內容簡述欄位敘明扶助原因。

      2、如有本要點第6點第3項之情事者，請於爭議內容簡述欄位敘明扶助原因。

      3、表格及相關選項(法律諮詢、通譯服務)請依個案需求自行增列。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



第十點附件六修正規定

附件六

         年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經費支用報告表

辦理機關：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部全年度

核定補助金額

（A）

本部預撥之

補助金額

（B）

本部再撥之

補助金額

（C）

     年11月至     年10月

支用數（D）

請撥數

或返還金額

（E=D-B-C）

備註

律師酬金

法律諮詢

通譯費用

合計

備註 :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


